
监护人需提供以下本人材料: 

1、监护人为中国公民：居民身份证；银行存款证明（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0 万元，截止时间

需大于第二年 1 月 31 日）；监护人保证书 (请点击下载)。 

2、监护人为外国公民：护照复印件（信息页）；非学生类居留许可（有效期须晚于申请第二

年 1 月 31 日）；银行存款证明（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0 万元，截止时间需大于第二年 1 月 31

日）；监护人保证书（请点击下载）。 

  

   从中国大陆（内地）、香港、澳门和台湾地区移民外国，作为外国留学生申请者，根据教育

部教外来[2009]83 号文，须于 2016 年 4 月 30 日前取得外国国籍，且从 2016 年 4 月 30 日

起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止有在国外实际居住 2 年以上的记录（一年中实际在国外居住满 9

个月可按一年计算，以入境和出境签章为准）。 

 


